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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件出台背景
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是经国务院批准，每年6月由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主办、全国各行各业参与的一项全国性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其主要活动内容是深入宣传和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普及安全知识、强化安全意识、弘扬安全文化、提升安全素质、营造安全氛围。
二、工作要求、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和县委、县政府工作安排，加大对全县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量化提升工程、违规电气焊和违规施工等“四项整治”的宣传力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持续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持续强化应急知识科普、提升全民安全素质，增强全社会安全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
三、文件依据
从2002年，将“安全生产周”改为“安全生产月”，时间由每年5月改为6月，同时部署开展以新闻宣传和舆论监督为主要形式的“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同时成立由中宣部、国家安监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4家单位组成全国组委会，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国家安监总局宣传教育中心，各地分别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2002-2013年间，主办单位不断扩大，由最早的4家增加为中宣部、安监总局、公安部、国家广电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7家。
     2014年，为进一步创新形式，丰富内容，活动主办单位由7部门调整为国务院安委办，并首次将6月16日固定为全国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自2002年以来，每年由国务院安委办确定一个主题在全国统一开展活动，对于深入宣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强化安全发展理念，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大力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社会氛围，推动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落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方面为全国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好转提供了重要支撑。
四、惠民利民举措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班前会”“以案普法”等活动，组织观看“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片、《安全生产 责任在肩》警示教育片、事故警示教育片、典型案例解析片和“全民安全公开课”等，推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开展企业“一把手谈安全”活动，督促企业负责人履行述职承诺、践行宣誓誓言，进一步增强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扎实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不断增强公众风险防范和安全应急意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营造浓厚安全氛围。

